
晋政新〔2020〕38号

新塘街道办事处关于开展机场净空区鸽害集中整治工作的通知
各工作点、各社区，市直驻街道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净空保护工作，从源头上消除净空区鸽害安全隐患，确保机场飞行安全，现结合辖区实际，制定如下方案：
一、整治目标

依法依规清除、取缔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养鸽户，拆除机场周边5公里范围的违建鸽笼，杜绝因鸽害造成的鸟击事件发生，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，保持良好的机场净空环境，保障民航及军事飞行安全。

二、整治内容

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严禁饲养、放飞鸽子等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，组织拆除违规搭建鸽笼等构筑物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核查统计阶段（即日起—3月31日）。各工作点、各社区组织对辖区内的养鸽户进行全面核查，对提供的名单（附件1）进行核实，同时排查名单外新增养鸽户信息填写情况表（附件2），并于3月31日前将两份表格报送至综治办。
（二）限期整改阶段（4月1日—4月8日）。综治办联系市净空办与工作点及城管中队入户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，督促养鸽户自行清理鸽子，对违建鸽笼限期自行拆除。

（三）强制取缔阶段（4月9日—4月30日）。4月9日前，工作点将逾期未整改养鸽户报送综治办，4月9日起对逾期未整改的养鸽行为开展强制取缔统一行动。统一行动中，工作点负责对各自辖区取缔时间的安排、路线指引、群众劝导；综治办负责联系市净空办、机场空军部队、新塘派出所、城管中队参加行动；部队士兵负责清缴鸽子；城管中队负责拆除鸽笼；新塘派出所负责现场执法记录，对现场阻碍公务的群众警示教育、依法处置。
（四）巩固提升阶段（4月30日—长期）。各工作点将各片区鸽害整治排查纳入网格日常巡查工作，一旦发现新增或“回潮”养鸽户，及时报送并组织取缔行动；城管中队将违规搭建鸽笼纳入日常巡查，及时制止拆除。
四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意识。各工作点、各社区要充分认识到养鸽行为的危害性、机场净空保护工作的重要性，负起主体责任，将机场净空区鸽害整治工作作为安全生产日常检查的重要内容、作为日常网格巡查的重要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时间意识。各工作点要根据时间节点安排，牵头摸清本片区的养鸽户情况，由各驻社区干部准时报送相关报表，并于3月31日前将附件1、附件2报送综治办；同时每月最后一天经工作点点长签字确认后报送养鸽户情况表（附件2），确认是否存在新增、“回潮”等情况。各社区要本着引导养鸽户自行整改的原则，督促其自行清理整改，逾期未整改的将予以强制取缔。

（三）强化协作机制。各工作点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，综治办担起枢纽作用，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，确保整治工作顺利进行；各社区在整治过程中需要协调的事项要及时报送，提请协调解决。

附件：1. 养鸽户信息登记表
2. 新塘街道养鸽户信息情况表
晋江市人民政府新塘街道办事处
2020年3月27日

附件1

养鸽户信息登记表

	序号
	姓  名
	地址
	联系方式
	核实情况（是否还有养鸽，是否还有鸽笼）

	
	
	
	
	

	 
	 
	 
	　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附件2
新塘街道养鸽户信息情况表

社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点点长（签字）：
	序号
	姓  名
	地址
	备注

（新增或回潮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抄送：市净空办。
新塘街道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3月29日印发
－2－
－1－

